
井陉县医疗保障局职责边界清单

序号 管理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注

1
基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

计划实施事项

县医保局

县医保局负责组建工作专班，确定年度参保扩

面目标。负责对全民参保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考核评估，完成扩面工作目标任务。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

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实施办法的通知

》（石政发〔2021〕13号）、《关于

印发<石家庄市全面推进基本医疗保险

全民参保计划实施细则（试行）的通

知）》（石医保字〔2020〕72号）

县税务局

承担居民医保费用征缴主体责任。做好居民医

保征缴工作，按规定及时将征缴的居民医保费

用缴入国库。

县财政局
负责将居民医保财政资金列入同级预算，积极

落实全民参保保障经费。

县民政局

负责按规定做好特困供养人员、低保人员等认

定工作，核发特困人员和低保人员证件，按规

定向经办机构提供相关资料。

县人社局 负责人员信息数据共享交换。

县教育局
负责向学生宣传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和督促学生

参保、缴费。

县司法局 负责人员信息数据共享交换。

县乡村振兴局
负责按规定做好脱贫人口认定工作，做好人员

信息数据共享交换工作。

县公安局 按照职责范围，做好有关工作。

县残联
负责落实特殊困难残疾人群身份认定和人员信

息数据共享交换。

2 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县医保局
负责制定和完善医疗救助政策，做好医疗救助

政策的贯彻落实。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冀政办字【2021】157号)医保、民

政、财政、卫健、税务、乡村振兴等

六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巩固拓展医疗

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政略的实施方案》（石医保发【2021

】6号）

县乡村振兴局

负责脱贫人口、返贫致贫人口、易返贫致贫人

口等认定识别和信息共享，按规定向同级医保

部门和医保经办机构提供相关人员数据。

县民政局

负责按规定做好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家

庭边缘成员身份、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等人员认

定识别和信息共享，按规定向医保部门和医保

经办机构提供相关数据。

县卫健局
负责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和医疗行

业管理。

税务局 负责做好医疗保险费款征收工作。

县财政局
按国家、省有关规定落实医疗救助基金的预算

和拨付等资金保障工作。

县审计局 负责加强对基金（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3
实施药品、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

县医保局

负责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统

筹协调，贯彻落实集中带量采购相关政策、监

督实施中选结果，做好医保基金预付和结算、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定点医疗机构考核等工作

。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印发《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实施方案》

的通知（冀医保规〔2021〕2号），河

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

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军区保障局关

于印发《关于开展河北省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冀医保发〔2021〕7号）。

县财政局

负责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预付金和结余留用资金

拨付工作，积极配合做好药品、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相关工作。

县发改局
积极配合做好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相

关工作。

县卫健局

负责对医疗机构使用中选产品情况进行指导和

监测，规范合理使用。监测预警药品短缺信息

等。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职能对流通和使用环节中选产品质量进行监

督检查。进一步加快推进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在

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使用中的全链条应用，开展

不良事件监测，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严厉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坚决打击扰

乱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

4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管理

县医保局
负责统筹研究制定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合

理确定和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医疗服
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医
保发〔2019〕79号）、河北省医疗保障局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新增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冀医保规〔2019〕6号）、河北省物价
局、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河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
》（冀价医〔2016〕211号）。

县财政局 落实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助政策。

县卫健局

负责加强行业监管和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制定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政策措施。

5
医疗服务违法导致医保
基金损失的查处

县医保局

对定点医疗机构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

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或者提供其他不必

要的医药服务；分解住院、挂床住院；重复收

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串换药品、

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等违法违规行

为产生的医保费用，医保经办机构不予支付或

予以追回，并将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移交公安

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石家庄市公安

局、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转

发《关于印发<河北省2021年打击欺诈

骗保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石

医保字〔2021〕19号）
县卫健局

负责医疗机构“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

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或者提供其他不必

要的医药服务；分解住院、挂床住院；重复收

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串换药品、

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等违法违规行

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调查和处理工作

。

6
依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

县医保局

负责依法查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

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待遇）的违法行

为，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石家庄市公安

局、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转

发《关于印发<河北省2021年打击欺诈

骗保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石

医保字〔2021〕19号）县公安局

对医保部门移送的欺诈骗保违法犯罪线索，依

法进行审查，按照情节轻重给予治安或者刑事

处理。


